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用集团、净化公司变更同业竞争相关承诺 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相

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作为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《关于公用集团、净化公司变更

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用集团、净

化公司变更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议案》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

事，已事先详细审阅了相关材料，公用集团、净化公司变更承诺

是因利用美国进出口银行主权担保贷款政策在国家层面发生重

大变化的不可抗力因素，客观造成市污水净化公司无法按照原有

承诺如期履约。本次变更承诺符合实际情况，有利于确保承诺的

切实履行，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。 

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会议审议

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我们对前

述事项无异议，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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